
附件 5

资格审查材料目录

（考生资格审查材料请务必按照以下顺序排列）

一、参加资格审查的应聘人员均需提供以下材料

1. 与网上报名同底版 1 寸正面免冠照片 2 张

背面须标注姓名、岗位。

2.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2023年公开招聘资格审查登记表》

需要本人签名、按压手印。

3. 《2023年市属高校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报名登记表》

登录报名系统打印，需要本人签名、按压手印。

4. 《应聘济宁职业技术学院工作人员诚信承诺书》

需要本人签名、按压手印。

5. 二代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有效期内的二代身份证，正面、背面复印在一张 A4 纸上，审核原件，

提交复印件。

6. 笔试准考证原件及复印件。

7. 学历学位

（1）国内学历学位

①普通高校 2023 届毕业生需提交学校核发的毕业生就业推荐表，提

交国家承认的学历和学位证书，以及与学历对应的学信网《教育部

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②其他人员，提交国家承认的学历和学位证书，以及与学历对应的

学信网《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2）国（境）外学历学位

①国（境）外高校毕业生应聘的，须提交国家教育部门的学历学位

认证书。

②与国（境）内高校应届毕业生同期毕业未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国



（境）外高校毕业生应聘的，还需提供规定时间内可取得学历学位

证书和国家教育部门的学历学位认证书的书面承诺，承诺书审核现

场出具。

③已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但未获得教育部门认证的国（境）

外高校毕业生，还需提供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及有资质的机构

出具的翻译资料和规定时间内可取得国家教育部门的学历学位认证

书的书面承诺，承诺书审核现场出具。

二、应聘人员还应根据报考岗位要求提供如下材料

8. 《在职人员应聘证明信》

（1）在职人员、定向委培毕业生应聘的须提交加盖有用人权限

部门（单位）公章的《在职人员应聘证明信》（附件 4）；

（2）已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的 2023 年应届毕业生应聘

的，须提交加盖有用人权限部门（单位）公章的《在职人员应聘证

明信》（附件 4）或解除就业协议的证明。

（3）以上人员未提供《在职人员应聘证明信》或解除就业协议

证明材料的，需出具在体检之前提供相关材料的书面承诺，承诺书

审核现场出具。

9. 研究方向证明

（1）国内高校

需提供由毕业学校或研究生院出具并加盖公章的研究方向证明。毕

业证、学位证、就业推荐表、成绩单已注明和招考岗位要求一致的

专业方向，则无需提供此证明材料。

（2）国（境）外高校

国（境）外高校毕业生提供硕士研究生成绩单、个人毕业论文及有

资质的机构出具的成绩单和个人毕业论文翻译资料。

10.党员组织关系证明



招聘岗位有政治面貌要求的，需提供所在党组织出具的党员组织关

系证明。

11.工作经历（经验）证明

招聘岗位对工作经历有明确要求的，应聘人员需提交相应的工作经

历（经验）证明，需由对应的单位人事部门出具工作经历（经验）

证明（要注明从事相关工作经历、经验的情况和起止时间）并提供

与之对应的社保缴纳证明。高校毕业生在校期间的社会实践、实习、

兼职等不作为工作经历（经验）。工作经历（经验）年限按足年足

月累计，以 2023 年 7 月 5 日为截止日期。

12.职业资格证书、从业资格证书、等级证书、本科毕业证等

教辅 1 岗位，需提供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教学 24 岗位，需提设计师、

化妆师、美容师职业资格证书，教学 40 岗位，需提供二级以上运动

员资格证书，以上职业资格证书、从业资格证书、等级证书均为国

内官方机构认定颁发。教学 19 岗位，需提供本科毕业证书原件及复

印件和与学历对应的学信网《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13.其他证件

香港和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应聘的，须提交《港澳居民来往内地

通行证》；台湾学生和台湾居民应聘的，须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

陆通行证》。

以上出具的证明材料应在有效期内，且出具时间不超过 6 个月。


